
广 东 省 教 育 厅
粤教高函〔2026〕4号
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5年度广东省

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

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

各本科高校：

按照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5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

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安排，

经学校遴选推荐、省教育厅审核、公示、复审等环节，现将 2025
年省本科高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情况

确定立项建设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7个、校企联合实验

室 41个、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77个、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

基地 37个、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1个、课程教研室（虚拟教研室）

161个、现代产业学院 36个、专项人才培养计划 47项、高等教

育教学改革项目 845项。具体立项名单见附件。

二、项目管理

（一）本次公布项目均为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。项目日常管

理与组织实施由学校主管部门负责，加强过程指导和跟踪督促，

确保项目建设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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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正式实施前，学校应组织专家对项目建设目标、

建设举措、预期成果、建设进度安排等进行科学论证。论证专家

应不少于 5人，且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外校。论证后的目标、任

务将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其名称、建设内容（任务）、建设

目标、建设周期、主要负责人、预期成果等发生重大变更的，需

由时任项目负责人及时提出申请，经学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

报省教育厅备案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2025 年度各校向省教育厅推荐并获得立项的项目，

学校须将项目校内评审、推荐及论证相关材料妥善保存，留底备查。

（二）各校要统筹本校“冲补强”提升计划资金及自有资金

对立项项目予以资助，项目获得学校资助情况将作为项目结题验

收时重要考察因素之一。如项目建设中取得具有推广价值的优秀

成果，请及时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教育厅高教处。

联系人：李成军，联系电话：020-37626882。

附件：2025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

建设项目立项名单

广东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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